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的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威海广泰

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广泰”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威海广泰产品销售的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山东广泰设备租赁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租赁”）签订销售合同，交易标的为公司生产的摆渡车、

牵引车、平台车、电动拖头、充电桩、皮带车、客梯车、电源车等空港装备产品，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3,713.4 万元。广泰租赁购买上述产品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销售给国际客户（非洲地区）使用。 

2、关联关系说明 

交易对方山东广泰设备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文轩为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同时李文轩通过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及天津东

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广泰租赁股份。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广泰租赁为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3、公司审批程序 

2024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产品销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产品销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李光太、李文轩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 3,713.4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达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三千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东广泰设备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广泰设备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09-26 

法定代表人 李文轩 

注册资本 19,605.09779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威海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 2 街 7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租；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9,859.794491 50.292% 

2 天津东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640.361882 44.072% 

3 威海家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12.1146 3.1222% 

4 威海东轩正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92.826822 2.513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016276370


3、广泰租赁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前身为广泰空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是威海首家从事金融行业的融资租赁公司。广泰租赁注重于夯实基础，着

眼创新，服务社会，互利共赢。努力建立“融资渠道多元化，租赁业务专业化”

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融通四海资本，共赢天下财富”的经营理念，最终与企

业实现共同成长。广泰租赁经营状况良好，2023 年，营业收入为 3,696.61 万元，

净利润 1,594.89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 20,773.77 万元。 

4、关联关系：广泰租赁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文轩为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同时李文轩通过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及天津东辰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广泰租赁股份。 

5、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广泰租赁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生产的摆渡车、牵引车、平台车、电动拖头、充电

桩、皮带车、客梯车、电源车等产品，共计 43 台/套，金额合计为 3,713.4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为市场价格。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3,713.4 万元 

2、结算方式：本合同货款以人民币支付。货物到达国内指定出口港后付 30%。

货物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 3 个月内付 65%。剩下的 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

到期后支付。 

3、交货方式：卖方送货至指定国内港口。 

4、生效条件：合同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5、合同对质量要求、包装标准、运输方式、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等相关条

款做了约定。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次标的产品的最终使用客户的资金安排，对方不能一次性支付全部货

款。因此经过充分协商，公司将标的产品销售给广泰租赁，广泰租赁及时支付全

部货款，以确保公司经营现金快速回流，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能扩大公司销售规模，提高公司空港装备业务经营业绩。交易

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

其他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产品销售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能够拓展公

司的销售渠道，有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其实际经营情况。关联交易遵循

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价格公允合理，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关联方销售产品事项符合公司正常发展

经营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产品销售的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产品销售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产

品销售的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  捷  申希强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